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人民政府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太平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法治建设工作部署，将法治政府建设与全镇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法治化手段赋能高质量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现将本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是强化法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建立法治政府建设联动机制，综合办公室、公共安全办公室、综合执法大队、太平司法所等职能部门协同推进落实各项宣传内容，推进太平镇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序进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同时通过法律讲座、以案释法、竞赛答题等方式强化学习宣传。
二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围绕宪法、民法典等法律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结合“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开展主题宣传周（月）活动，提升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截至目前开展各类普法活动20余场，惠及群众10000余人。定期组织机关干部开展公共法律知识和学法用法考试等专题学习培训，将学法用法作为干部教育管理重要内容，推动将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深入学校、企业、村（社区）开展“法律六进”活动，针对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工、老年人等群体提供精准法律知识普及。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村民法律服务群、电子显示屏、法治宣传栏等线上线下阵地，推送法律知识、典型案例。在太平镇红星村法治文化长廊、郭庄子村法治文化公园不定期举办法治文艺演出，增强普法吸引力和覆盖面。全年累计开展各类法治讲座10余场，发放宣传资料1000份。
三是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我镇严格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未发现存在过度执法现象。整治运动式执法、“一刀切”执法等突出问题，杜绝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处罚公示与政府信息公开、信用信息公示、“双随机、一公开”及司法局网站公开等工作统筹推进。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我镇行政处罚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法律依据明确、事实证据确凿。截止2025年11月20日，共计办理行政执法案卷157件，其中行政检查144件，行政处罚14件，行政处罚案件中简易程序8件，普通程序6件，涉及罚款案件14件，共处罚款16082.5元。
四是深化矛盾化解，筑牢平安根基。构建三所一庭+多元化解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综治中心，按照新区政法委要求，太平镇综治中心于2025年10月建成并通过验收，中心位于镇党群服务中心一楼西侧，办公面积约500平方米，内设引导受理、多元化解、指挥调度三个功能区，配备接待引导室、法学会法律服务站、矛盾调解室、指挥调度室及心灵驿站室。中心实行“常驻+轮驻+随驻”运行模式，有效整合多方力量，涵盖公共安全办、网格中心、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务所等。在此基础上，设置信访服务、警务服务、法律服务、司法服务、劳动争议调解等服务窗口，高效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2025年共排查此类纠纷104件，化解率达98%；对涉企、征地拆迁等复杂纠纷启动“多部门联调”，全年成功化解企业员工意外死亡补偿、土地争议纠纷等重大事项6件，其中某企业员工家属与企业的补偿纠纷通过联调机制达成140万元补偿协议，实现“案结事了”。
二、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一是镇党委书记、镇长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镇发展总体规划。镇主要领导带头参与重大纠纷调解，全年牵头化解涉企、土地纠纷等复杂矛盾隐患6件，推动形成“一把手抓调解、全员抓治理”的工作氛围。
二是狠抓推动落实。坚持把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年度党委政府工作要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严格落实报告制度，按时报送和公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三、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是需要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观念。通过多年法治教育活动，全民的法治观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受限于农业乡镇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法治观念淡薄、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还需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进一步强化法治建设，努力营造“人人学法、人人懂法、人人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二是缺少法治宣传教育的骨干力量。“法律明白人”队伍能力参差不齐，难以完全满足群众多样化法律服务需求。
缺少基层法治教育的核心骨干，导致普法宣传效果难以深入。
三是法治宣传的精准性和渗透力有待加强。普法形式有时仍显传统，运用新媒体普法的深度和广度不足，针对不同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普法需求响应不够及时充分。原因在于创新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不高。
四、下一年度主要工作安排
一是在实践中推进法治建设。强化法治在基层治理、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解决居民实际矛盾的实践中，提高乡镇干部和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通过实践教育和案例讲解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二是持续加强农村法治教育骨干建设。以滨海新区“农村法律明白人”“巾帼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为契机，努力培养一批学习和宣传国家法律政策的普法骨干，作为我们法治建设的桥梁，示范带动广大村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推动基层法治建设迈向新阶段
三是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进一步整合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数据资源，实现纠纷线索、调解进度等信息实时共享。引入心理咨询机构、行业专家等力量，组建专业调解团队，提升复杂纠纷化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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